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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脱贫组〔2018〕200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下达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及项目设计费监理费分配意见的通   知
县水利局、县财政局：

根据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立项的批复》（伊脱贫组〔2018〕178号）、伊川县财政局《关于伊川县2018年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批复》（伊财投审〔2018〕388号）文件，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现将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及项目设计费监理费共计536512.04元予以下达（详见附表）。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本批资金纳入《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伊政办〔2017〕27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截留和挤占资金。

二、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安排到位。

  2018年10月8日

附件：

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立项批复表
	主管单位
	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
	投资合计    （元）

	水利局
	1.伊川县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建机井1眼260米，PE75管370米，PE63管440米，PE32管150米，闸阀井16座，排气阀井1座，总水表井1座，集中供水点15个，管理房1间30.9平方，10吨无塔供水器1套，启动柜1台，计量箱1套。
	514612.04

	
	2.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设计费
	11800

	
	3.水寨镇乐志沟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监理费
	10100

	合  计
	3
	536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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